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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局高雄分局自貴國輸入之蘋果中檢疫發現活蘋果蠹蛾，即
日起暫停貴國蘋果輸臺作業，請轉知貴國農林漁業部依我國「
蘋果蠹蛾發生國家或地區蘋果輸入檢疫條件」採取相關措施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局高雄分局高雄港檢疫站106年10月12日重大事件速

報單及「蘋果蠹蛾發生國家或地區蘋果輸入檢疫條件」（中、
英文版如附件1）辦理。

二、請貴國依據旨揭規定暫停蘋果輸臺，直到貴國查明原因並通
知我國，獲本局認可後始得恢復蘋果輸臺檢疫作業。惟該批
蘋果鮮果實之供果園（請速提供該批蘋果之供果園編號與相
關資料）及包裝場（P1206）本年度應取消其輸臺資格。

三、檢送本案貴國簽發之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如附件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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